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创新创业教育学院）文件 
创字〔2018〕3 号 

                             ★ 

关于组织申报2018年大学生创新创业 

训练计划项目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各相关单位： 

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关于报送2018年度国家级、省级大学生创新

创业训练计划立项项目的通知》（粤教高函〔2018〕42号）(附件1）

的要求，我校决定组织开展2018年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简称“大创项目”）的申报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大创项目分类 

（一）按立项审批单位分类 

大创项目按立项审批单位分为国家级、省级和校级。 

（二）按项目内容和实施方式分类 

1.与学科科技竞赛结合的产品类、实物作品类创新实验项目（简

称“实物作品竞赛类”）本科生项目团队在导师指导下，通过创新思

考与设计，运用各种方法手段设计、制作出具有科技创新、文化创意

和市场前景的产品或硬件实物作品的项目。往年参加国家级、省级学

科科技竞赛或创新创业竞赛并获奖的对应类别项目，优先推荐为国家

级和省级大创项目。 

2.一般创新实验和创新作品项目（简称“一般创新实验和设计



类”）本科生个人或团队在导师指导下，自主完成创新性实验方法的

设计、研究基础和项目实施，撰写研究报告、成果（学术）交流或完

成软件设计、计算机操作等工作的项目。 

3. 创业训练或创业实践项目。 

二、申报要求 

依据省教育厅分配给我校的名额及相关要求，学校拟立项校级大

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250项，其中推荐国家级项目25项；省级

项目65项，各学院和相关单位2018年创新创业训练项目申报名额下限

参见附件2。 

（一）基本要求 

1.申报项目尽可能与各级各类创新创业实践活动或竞赛相结合，

多做实物作品和硬件装置，重点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

新创业能力； 

2.国家级、省级项目一般面向二、三年级学生申报，二年级学生

主持申报的项目完成期限一般不超过2年，三年级学生主持申报的项

目完成期限一般不超过1 年。一年级学生可申报校级项目，并在第二

年优先作为国家级、省级项目推荐，每名学生在校期间只能负责一项

创新创业训练或创业实践项目，不得同时在不同项目之间交叉申报； 

3.项目团队人数应控制在5人以内，项目主持人不超过2，项目组

成员必须有明确分工； 

4.各单位要积极组织学生申报2018年创新创业训练项目，各单位

的申报数一般不应低于附件2中的项目分配数； 



5.各单位推荐项目时应充分评估项目任务和建设周期，尽量保障

学生毕业前如期完成项目建设； 

6.项目应独立建设和研究，须有别于教师科研（子）项目；已以

其他名义获得省级以上支持的项目原则上不再纳入。 

（二）优先条件 

1.优先支持与专业相关度高、有鲜明创新理念或技术的项目; 

2 优先支持与精准扶贫、粤东西北地区均衡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

密切相关的项目; 

3.优先支持产学研结合、与产业、经济和社会发展结合紧密的项

目; 

4.优先支持项目经费充足且有高水平教师参与指导的项目; 

5.优先支持学生跨学校、跨院系、跨专业的团队协作项目。 

三、申报程序 

（一）各单位组织符合要求的学生组队填写《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申报书》（见附件3），收集项目

申报材料，组织专家认真评审，做好申报项目推荐工作。各单位须严

格审核国家级、省级申报项目，其中推荐申报国家级和省级的项目按

照各单位实际申报总项目的10%和26%的比例推荐申报，若有重复或雷

同视为放弃，并评选出推荐项目（见附件4），按评审结果优劣排序

（注：从优到劣的顺序）推荐申报项目。 

（二）申报国家级、省级项目的《申报书》纸质版一式5份，仅

报校级项目的《申报书》纸质版一式1份，并连同大学生创新创业训



练项目排序表、项目信息统计表、项目指导教师信息表、项目参与学

生信息表（附件4-7），于2018年4月28日前报送至创新创业教育学院

办公室（海珠校区信息学院南楼403室）；逾期视为自动放弃。电子

版同时发至cxcyxy@zhku.edu.cn和149359864@qq.com邮箱。 

四、其他事项 

（一）请各单位高度重视，切实加强对大创项目的管理，积极为

学生训练与实践活动提供条件保障，确保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的实施成

效，优秀的校创、省创和国创项目可作为“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

的参赛项目，请各学院悉心培育。 

（二）请各单位组织与乡村振兴、扶贫相关的国家级、省级、校

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参加“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详

见《教育部关于举办第四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的

通知》（教高函〔2018〕2号）、《广东省教育厅关于举办第四届中

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广东省分赛暨第二届粤港澳大湾

区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对接洽谈活动的通知》（粤教毕函〔2018〕9

号）和《关于举办我校第四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的通

知》（创字〔2018〕2号）。 

 

特此通知。 

 

 



 


